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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 南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
文件

湖 南 省 财 政 厅 
 

 

湘农联〔2020〕34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进一步强化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 

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发展的若干措施》的通知 

 

各市州、县市区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： 

现将《进一步强化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加快推进农业机械

化发展的若干措施》印发给你们，请按要求抓好落实。 

 

  

湖南省农业农村厅             湖南省财政厅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3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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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强化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 

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发展的若干措施 

 

为大力发展精细农业，持续实施好三个“百千万”工程，发挥

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在农业现代发展中的重要作用，充分调动农民

购机用机积极性，着力补齐农业机械化短板，有效推动我省农业

机械化转型升级，现制定如下措施： 

一、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力度。开展重点急需机具累加补贴，

省财政从今年起连续三年对高速插秧机、有序抛秧机、水稻烘干

机按中央财政补贴额的 30%给予累加补贴。鼓励各地实施粮食生

产薄弱环节机具累加补贴。根据实际需求增加通用补贴品目，适

当提高补贴比例偏低的机具补贴额度。具体内容另文明确。 

二、加快农机购置补贴实施进度。推广应用手机 APP 办理

补贴，简化操作程序，加快资金兑付。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受理购

机者补贴申请到向财政部门出具结算文件由 20 个工作日压减至

15 个工作日（不含 20 天公示时间），县级及以下财政部门兑付

补贴资金由 20 个工作日压减至 15 个工作日。 

三、降低农机贷款成本。省财政支持省农业信贷融资担保公

司和相关银行开展政策性农机购置担保贷款业务，对符合条件的

现代农机合作社、农机大户等各类农业经营主体购置农机给予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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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报价利率 50%的贷款贴息和年化率 1%的担保费补贴（2020 年

予以年化率 1.5%担保费补贴）。 

四、配套实施农机作业补贴。支持开展水稻机插机抛、统防

统治、深松土地等农机作业，将水稻机插机抛作业面积列为现代

农机合作社考核的重要指标。今年，按照粮食生产“两稳”要求，

在 66 个早稻生产大县，省财政按照 40 元/亩的标准给予早稻机

插机抛作业补贴。在全省选择 20 个县开展水稻机抛机插秧作业

补贴试点，省财政每个县安排 200 万元。鼓励市县开展农机作业

补贴。 

五、加大农机化基础设施建设力度。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，

兴修整修机耕道，解决农机下不了田的问题。实施丘陵山区农业

机械化提升工程，今年选择 15 个县开展果菜茶田土宜机化改造，

省财政每县安排 200 万元，解决农机进不了园的问题。支持全程

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区域性农机维修中心，逐步满足农

机维修需求。推进设施农业发展，不断提高农业设施机械化、智

能化、信息化水平。 

六、支持农机创新研发。省财政支持高校、科研院所和省内

农机制造企业，共同研发符合我省农业生产特点的先进适用机

具。组建农机创新研发联盟，针对南方水田和丘陵山区作业机具

及关键共性技术展开研发，攻克制约我省农业机械化全程全面发

展的难题。 

七、全力推动农机产业链发展。鼓励大企业做大做强、小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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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做专做精。大力扶持农机制造龙头企业，着力建设汉寿智能农

机产业园和双峰农机特色小镇。建立产品研发设计、生产制造、

销售服务全环节上下游企业同步参与、风险共担、利益共享的机

制，推动农机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。 

八、强化资金监管。县级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要进一步强化

纪律意识、责任意识、规矩意识，加强资金监管，确保各类资金

规范使用、及时结算，严禁挤占、挪用、滞留，确保资金使用规

范、安全、有效。各级要按照《湖南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产品违

规经营行为处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湘农联〔2018〕68 号），严厉打

击套取农机购置补贴和倒卖累加补贴机具等违规行为，发现一起

查处一起，决不姑息。 

九、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三年。 

                

 
              

信息公开选项：公开 

抄送：各市州、县市区人民政府，各有关单位。 

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3 月 24 日印发 


